
附件一、輸銷石斑魚養殖場及中轉場登錄申請書 

一、縣市別 

1.申請項目 
□石斑魚養殖場

□中轉場
2.申請類別 □申請登錄

3.申請日期   年 月 日 
4.養殖場地段地

號或魚塭編號

二、負責人   教育訓練證號︰ 

姓名 
國民身分證

號/公司統編 
電 話 地   址 

5.石斑魚養

殖場經營

者

(住家) 

(手機) 

(戶籍) 

(住家) 

6.中轉場負

責人

(住家) 

(手機) 

(戶籍) 

(住家) 

註：代理人是受養殖場中轉場負責人委託管理養殖場者。 

三、輸銷國或地區（可複答） 

7.養殖石斑魚輸

銷國或地區 

□中國大陸地區□香港地區□日本□澳洲□美國

其他

註：僅限陸上魚塭養殖石斑魚可輸銷日本。 

四、經營管理（可複答） 

8.有無取得產銷履歷驗證戶：□無  □有：證書號____________________ 

9.經營模式 養 殖 場：□魚苗培育 □成魚養殖

□成魚養殖 □其他

中轉場：□成魚輸銷   □魚苗輸銷 □其他

五、魚塭養殖情形 

10.魚塭所在區域 縣（市） 鄉（鎮  市  區） 

11.養殖用地 

（可複填） 

□自有：總面積 公頃，魚池數 口 

□租用：總面積 公頃，魚池數 口 

12.員工人數 專職      人，兼職 人，合計 人 

13.養殖方式 

（可複填） 

□水 泥 池（總面積 公頃）， 口 

□土    池（總面積       公頃）， 口 

□箱    網（總面積 公頃）， 口 

□其    他____________（總面積 公頃）， 

   口   



14.生產能力 □養 殖 場：預估最高生產量：     公噸， 

尾 

□中轉場：預估最高暫置量： 公噸， 

尾 

六、生產設施 

15.水源 

□地表水：水井馬達 台， HP 

□地下水：水井馬達      台，        HP 

□其他：

16.其它 

共同合作之活魚運搬船名稱、負責人、聯絡方式… 

養殖場負責人簽章處： 


